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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2-23970771
聯絡人：蔡玫懿
電　話：02-77367441

受文者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附設國中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11月2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147819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1學年度教師基礎風險管理課程初階工作坊實施計畫 (0147819A00_ATTCH2.

pdf)

主旨：檢送本署委請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「111學年度教師基

礎教師基風險管理課程初階工作坊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鼓

勵所屬參加，並核予講師和參與學員公(差)假及課務排

代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年10月24日新北教工環字第

1112032177號函。

二、為增加教育人員辦理戶外教育時風險分析意識，確保戶外

教育執行安全，特辦理旨揭計畫，針對各類型戶外教育課

程應具備之風險管理意識，以工作坊及實作課程方式辦

理，俾使教育人員具有執行各類型戶外教育課程之能力。

完成三階段課程且獲得初階證書者，則可擔任本署辦理基

礎風險管理研習之講師，並獲頒進階證書，以培養協助貴

局(處)規劃風險管理研習課程之人員。

三、培訓對象：對戶外教育風險管理課程有興趣之教育人員(含

正規教育人員及非正規體制教學工作者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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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旨揭計畫辦理場次及日期說明如下：

(一)東區場(研習代碼3581253)：花蓮縣立吉安國民中學、

111年11月15日至17日。

(二)中南區場(研習代碼3581240)：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、

111年12月6日至8日。

(三)北區場(研習代碼3581256)：新北市立三重高級中學、

111年12月20日至22日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請逕行上全國教師研習進修網擇場次報名，依

報名先後錄取，額滿即止，確認錄取後另函通知。

六、倘有相關問題，逕洽新北市金山區金美國民小學黃逸姍主

任，聯絡電話：(02)2498-6503#210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各國立學校附設國民中小學、國立暨私立高
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本署高中組、本署國中小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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